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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8C_E5_AE_89_E5_c62_95302.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

了加强注册安全工程师的管理，发挥注册安全工程师的作用

，保障注册安全工程师依法执业，根据《安全生产法》和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注册安全工程师注

册、执业、继续教育和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

定所称注册安全工程师是指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安全

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以下简称执业资格证书），并按照

本规定注册，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证

》（以下简称注册证）后，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安全工程技

术及其他安全生产有关业务的人员。 第四条 大中型煤矿和非

煤井工矿、石油开采企业、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建筑施工

企业，必须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 前款规定以外的生产经营

单位应当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或委托安全生产中介机构提供

安全生产服务。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等安全生产中介机构，

必须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相关业务，具体办法

另行规定。 第五条 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遵循客观、公正、诚信的原则，恪守职业道德

，遵守执业准则。 第六条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以下

简称安全监管总局）对全国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执业活动

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公安、铁道、交通等部门对本系

统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注册安

全工程师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公安、铁路、交通等部门对行政区域内本系统注册安全

工程师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七条 中央企业总公司（总

厂、集团公司）（以下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统称部门管理机构

）对所属生产经营单位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活动实施管理。 

生产经营单位或安全生产中介机构（以下统称聘用单位）对

本单位或机构中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执业活动实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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